工业用地成本费用调查表填报要点及注意事项
二O一三年七月
一、调查内容
本套表格主要是调查全国范围内的工业用地价格及相关成本要素，目的是全面掌握工业用地市场、价格及各影响因素的现状与变化趋势，服务于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及城镇土地等别调整等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土地市场与地价管理体系，大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从而更好地满足经济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需求，促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二、工作模式

采取部统一部署，利用司、省（区、市）和市（县）三级分工协作的模式：部利用司负责制订全国统一的调查表格与工作方案，组织全国调查培训，审查各省（区、市）上报材料，汇总分析；各省（区、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部署市（县）开展调查工作，对市（县）开展培训，汇总审查市（县）上报材料，质量把关，确保各项调查数据客观真实；市（县）按照调查要求，完整准确地填写调查表格，按部、省两级的反馈意见，及时修改完善、补充数据，并按时上报。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为本次调查的技术指导单位，负责对全国成果的审核和初步分析工作。
各省（区、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于2013年10月30日前将各市、县的有关资料汇总、整理、审核后报送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经过再次审核、意见反馈、补充调查后，于2013年12月30日前全面完成各项资料的填报工作。

有关资料包括工业用地价格管理等方面相关政策文件和7张工业用地价格调查表格（表一：基准地价调查汇总表；表二：县级行政单元统一年产值与区片价标准调查表；表三：县级行政单元工业用地平均成本调查表；表四：工业用地实例成本调查表；表五：批次建设用地征地实例基本情况表；表六：工业用地二级市场实例调查表；表七：工业用地转用途实例调查表）。7张电子表格的下载邮箱：gyyt2011@sina.com,密码：123456。调查成果上报邮箱：dijiasuo@126.com。
调查期间，如针对表格填写、上报的技术问题，技术咨询联系方式如下：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柴志春  010－66562081 王  锟  010－66562074

三、填写要求 
总体要求：各省要在本次培训后组织开展省内培训；市、县须填写表一、表二、表三和表四，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的市本级（市辖各区）须填写表五、表六和表七；本套工业用地价格调查表要求填写的是单位成本或价格；填报的数据最多保留两位小数点，数字输入采取半角方式；凡要求填报“近X年来”数据的，均以调查时点往前倒推“X年”时间；每张表格必须填报完整；数据由各省统一上报到指定邮箱，并邮寄加盖公章的纸质证明材料至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纸质材料可不附具体填报的表格数据。（邮寄地址：北京市冠英园西区37号楼，邮编：100035。）                                                                                                                                                         
（一）表一：基准地价调查汇总表
1、表格设计目的

本表用于调查各地目前正在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旨在掌握全国及各区域的基准地价体系。
2、表格基本要求

本表以具备基准地价体系的地级市及区县为单元填写，单独建立基准地价体系的乡镇，不需要填写。部分地区，原有基准地价已过期，新基准地价尚未由政府或国土部门发文公布，但已在实际中应用者，应填写新基准地价；若新基准地价已通过技术验收，但尚未实际应用，则仍填写原基准地价。 
3、表格栏目填写要求

（1）通用格式

①表中基准地价均填写地面地价，以“元/平方米”为单位；如当地的基准地价以楼面价表达，则需按容积率折算为地面价格填写。

②表中涉及日期的栏目，均按“XXXX.XX.XX”格式（如2010.09.15）填写。

③表中涉及“是/否”提问方式栏目，须填写大写的“Y”或“N”，注意不要填写“是”或“否”（以下同）。

④表中级别，填写阿拉伯数字，如“1、2”。

⑤表中开发程度按“X通一平”格式填写，不能填百分数（如100%）。
注意：一般情况下，三通一平是指通电、通路、通上水、土地平整；五通一平是指通电、通路、通上水、通下水（排水）、通讯、土地平整；六通一平是指通电、通路、通上水、通下水(排水)、通讯、通燃气、土地平整；七通一平是指通电、通路、通上水、通下水(排水)、通讯、通燃气、通暖、土地平整。（以下同）
⑥可根据用地类型和级别数目自行增减行数。

（2）重点栏目填写说明及示例
①若第（4）项填“N”，则实施时间（第5项）不用填写，另基准日须填写。
	地(市、州、盟、县、旗)
	行政区划代码
	是否公布
	实施时间
	基准日

	（2）
	（3）
	（4）
	（5）
	（6）

	XX市
	341225
	N
	
	2009.1.1

	XX市
	341200
	Y
	2013.04.11
	2012.07.01


注意：实施时间指的是指政府（或国土部门）发布的基准地价实施日期；有些地方，目前正在实际应用的基准地价尚未公布，却在实施时间栏目中填写了上一轮已公布基准地价的实施时间，这属错误理解。

②用途（第7项），如当地具有除商、住、工外的其他类别基准地价，应自行增行，按实际分类填写。

③第（8）项与第（13）项，某一用途的基准地价覆盖面积应等于该用途基准地价的级别面积之和。
如下案例中：
商服7.69+14.28+21.8+44.36+53.92+120.70=262.75

居住 13.34+35.79+41.69+32.83+37.78+101.32=262.75

工业 4.66+28.88+52.66+57.10+106.75＝250.06
	用途
	基准地价覆盖总面积(平方公里)
	级别
	地面价格(元/平方米)
	容积率
	开发程度
	级别面积(平方公里)


	
	
	
	
	
	
	

	
	
	
	
	
	
	

	(7)
	(8)
	(9)
	(10)
	(11)
	(12)
	(13)

	商服
	262.75 
	1
	4452 
	2.2 
	六通一平
	7.69 

	
	
	2
	3024 
	2.0 
	六通一平
	14.28 

	
	
	3
	2097 
	1.8 
	五通一平
	21.80 

	
	
	4
	1401 
	1.5 
	五通一平
	44.36 

	
	
	4
	933 
	1.2 
	五通一平
	53.92 

	
	
	6
	651 
	1.0 
	三通一平
	120.70 

	居住
	262.75 
	1
	2241 
	2.0 
	六通一平
	13.34 

	
	
	2
	1680 
	1.8 
	六通一平
	35.79 

	
	
	3
	1365 
	1.8 
	五通一平
	41.69 

	
	
	4
	1152 
	1.5 
	五通一平
	32.83 

	
	
	5
	822 
	1.5 
	五通一平
	37.78 

	
	
	6
	621 
	1.2 
	三通一平
	101.32 

	工业
	250.06 
	1
	381 
	1.0 
	五通一平
	4.66 

	
	
	2
	312 
	1.0 
	五通一平
	28.88 

	
	
	3
	243 
	1.0 
	五通一平
	52.66 

	
	
	4
	210 
	1.0 
	五通一平
	57.10 

	
	
	5
	183 
	1.0 
	三通一平
	106.75 


若商、住、工三用途基准地价覆盖面积一致，也不能合并第8项下属列的单元格。如下：

	用途
	基准地价覆盖总面积(平方公里)
	级别
	地面价格(元/平方米)
	容积率
	开发程度
	级别面积(平方公里)

	
	
	
	
	
	
	

	
	
	
	
	
	
	

	(7)
	(8)
	(9)
	(10)
	(11)
	(12)
	(13)

	商服
	
36.08
	1
	2870
	1.8
	五通一平
	1.82

	
	
	2
	1890
	1.6
	五通一平
	3.91

	
	
	3
	1210
	1.4
	五通一平
	11

	
	
	4
	780
	1.1
	五通一平
	19.35

	居住
	
	1
	1680
	2.0
	五通一平
	1.82

	
	
	2
	1115
	1.8
	五通一平
	3.91

	
	
	3
	775
	1.6
	五通一平
	11

	
	
	4
	495
	1.3
	五通一平
	19.35

	工业
	
	1
	/
	/
	五通一平
	1.82

	
	
	2
	269
	/
	五通一平
	3.91

	
	
	3
	175
	0.8
	五通一平
	11

	
	
	4
	121
	0.8
	五通一平
	19.35


④第（11）项容积率，根据基准地价内涵填写，若为区间值，则填写区间中值，保留一位小数。（比如：容积率为“1－3.0”，则填“2.0”。）
⑤第（12）项根据基准地价内涵设定的开发程度填写。
同一用途不同级别的容积率和开发程度倘若相同，请不要合并容积率和开发程度（第11项和12项）所属列下的单元格。
	用途
	基准地价覆盖总面积(平方公里)
	级别
	地面价格(元/平方米)
	容积率
	开发程度

	
	
	
	
	
	

	
	
	
	
	
	

	(7)
	(8)
	(9)
	(10)
	(11)
	(12)

	商服
	296.46
	一级
	1121
	
1.3
	宗地内土地平整，宗地外五通

	
	
	二级
	923 
	
	

	
	
	三级
	645 
	
	

	
	
	四级
	412 
	
	

	
	
	五级
	255
	
	宗地内土地平整，宗地外四通


错误：级别应填“1、2”；容积率和开发程度下属单元格不能合并，另开发程度须按“X通一平”模式填写。

⑥级别面积（第13项）填写的是相应级别的土地面积（保留两位小数），等于该级别覆盖的各县级行政单元面积之和。即：（13）=（14－3）+（14－6）+…。
	级别面积(平方公里)
	该级别覆盖的各县级行政单元

	
	区（县）1
	区（县）2
	区（县）n

	
	区（县）名称
	行政
代码
	面积（平方公里）
	区（县）名称
	行政
代码
	面积（平方公里）
	　……

	(13)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

	3.96
	花山区
	340503
	2.75
	雨山区
	340504
	1.21
	

	12.63
	花山区
	340503
	9.33
	雨山区
	340504
	3.3
	

	13.78
	花山区
	340503
	8.57
	雨山区
	340504
	5.21
	

	42.76
	花山区
	340503
	27.28
	雨山区
	340504
	15.48
	


其中：一级地面积 3.96＝2.75+1.21
      二级地面积12.63＝9.33+3.3

三级地面积13.78＝8.57+5.21

四级地面积42.76＝27.28+15.48

若商、住、工三类各级别覆盖面积范围重叠，不能合并（13）项对应列下的单元格，应分别填写不同用途基准地价各个级别所覆盖的面积。
	用途
	基准地价覆盖总面积(平方公里)
	级别
	地面价格(元/平方米)
	级别面积(平方公里)

	
	
	
	
	

	
	
	
	
	

	(7)
	(8)
	(9)
	(10)
	(13)

	商服
	14.5
	1
	1725 
	一级总面积0.64，二级总面积5.03，三级总面积5.62，四级总面积3.21.

	
	
	2
	1242 
	

	
	
	3
	783
	

	
	
	4
	376 
	

	居住
	14.5
	1
	1426 
	

	
	
	2
	972 
	

	
	
	3
	576
	

	
	
	4
	344 
	

	工业
	14.5
	1
	/ 
	

	
	
	2
	137 
	

	
	
	3
	115 
	

	
	
	4
	98
	


⑦第（14）项由地（市）级行政单元填写相应级别所覆盖的各县级行政单元名称、行政代码和土地面积，并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列；县级行政单位不填写。注意：第14项中的面积，若有电子图，可从地理信息图上直接提取计算；若没有电子图，可扫描纸质图电子化后再计算，也可用求积仪直接在纸质图上进行量算。
（二）表二：县级行政单元统一年产值与区片价标准调查表

1、表格设计目的

本表用于调查各地正在实施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旨在掌握全国及各区域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的出台及实施情况。

2、表格基本要求

本表以县级单位为基本单元填写。目前各地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主要包括统一年产值、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护价等三种形式，本单元存在哪种形式的标准即填写在相应栏目下；若本单元实施的标准形式不止一种，应同时填写；若本单元存在上述三种以外的其他补偿安置标准形式，则按区片核算数值后填入区片价标准栏目下，同时在备注中注明。

若标准目前已修订完毕，即将公布实施，须按修订后的数值填写，并在备注内注明“尚未公布实施”字样。
（1）通用格式

①表中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均以“万元/亩”为单位；基准地价填写地面地价，以“元/平方米”为单位。

②表中涉及日期的栏目，按“XXXX.XX.XX”格式（如2010.09.15）填写。

（2）重点栏目填写说明及示例

①第（5）－（8）项分别填写县级单元内最高、最低的统一年产值标准和规定的最高、最低的产值倍数，如当地统一年产值或倍数不分高低仅有一种时，将数据填入最高水平栏内（第5项和第7项）。示例如下：
	地(市、州、盟)
	县(区、市、旗)
	行政区划代码
	统一年产值标准

	
	
	
	最高产值标准（万元/亩）
	最低产值标准（万元/亩）
	最高倍数
	最低倍数

	(2)
	(3)
	(4)
	(5)
	(6)
	(7)
	(8)

	XX市
	市本级
	341600
	0.175
	
	21
	

	
	XX县
	341621
	0.172
	0.162
	21
	10.5

	
	XX区
	341602
	0.175
	0.165
	21
	


②第（9）－（11）项填写按统一年产值标准测算得到的最高、最低和平均补偿安置费用，其中平均值通过各区片面积加权计算；若按统一年产值测算的补偿安置费用不分高低，仅有一种水平，须将数据填入最高值内（第9项）；若统一年产值分地类制定，则平均值通过各类土地面积加权计算，并在备注中注明。
注意：最高（最低）补偿安置费用并不一定等于最高（最低）产值标准与最高（最低）倍数之积，即：（5）×（7）≠（9）；（6）×（8）≠（10）。
	统一年产值标准
	按统一年产值测算的补偿安置费用（万元/亩）

	最高产值标准（万元/亩）
	最低产值标准（万元/亩）
	最高倍数
	最低倍数
	最高值
	最低值
	平均值

	(5)
	(6)
	(7)
	(8)
	(9)
	(10)
	(11)

	113.3
	93.3
	28
	22
	2546.7
	2493.3
	2516.3


其中：113.3×28＝3172.4>2546.7；93.3×22＝2052.6<2493.3
③第（12）－（14）填写区片价标准，平均值通过各区片面积加权计算。 
④第（17）－（19）项填写各用途基准地价在该县级单元内的最低级别的地价水平值（地面价），并在备注内说明地价内涵；若未在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范围内，则填写最邻近区域的各用途基准地价最低级别的地价水平值（地面价）。
⑤第（20）项填写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的实施时间，若填写的标准为尚未公布的，则可不填写。
⑥本表填写需特别注意各栏目的单位，以避免发生错误，示例如下：

	区片价标准（万元/亩）
	最低保护标准（万元/亩）
	补偿安置标准是否含社保费用
	末级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标准实施时间
	备注

	最高标准
	最低标准
	平均值
	
	
	商服
	住宅
	工业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39000
	37000
	37500
	　
	Y
	350
	342
	124
	　
	　


示例问题：第12－14项数字太大，应该是单位弄错，区片价标准的单位应为万元/亩。
（三）表三：县级行政单元工业用地平均成本调查表

1、表格设计目的

本表用于调查当前各地工业用地平均成本费用水平，旨在掌握全国工业用地成本水平、构成及区域差异情况。

2、表格基本要求

本表以县级单位为基本单元，各项成本数据可根据近三年内征地案例发生的实际水平测算填写（如近三年内因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调整等原因，造成征地案例的实际水平发生明显变化的，以最具当前代表性的案例水平填写），不能简单按规定的政策标准套算，并且应具有区域代表性。

（1）通用格式

①表中成本均以“万元/亩”为单位；基准地价必须填写地面地价，与商品销售均价一样以“元/平方米”为单位。

②表中涉及土地等别，按阿拉伯数字（如1、2）填写。

③表中开发程度按“X通一平”格式填写，不能填百分数（如100%）。

（2）重点栏目填写说明及示例

①第（5)－（7）项，填写当地实际征收补偿安置费用水平值，单位为“万元/亩”，包括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含纳入征地成本的社保费用）、地上附着物和构筑物补偿、实物补偿及征地中的奖励、补助等其他实际支付款项的总和；（5）、（6）项分别填写最高区域和最低区域实际征收补偿安置费用的平均水平值，注意该两项填写的不是个案极值，而是区域均值；平均值宜以面积加权测算，若采用算术平均计算的，需在“备注”中注明。
②第（8）项填写当地占主导性的（即多数地区）国有建设用地开发程度，应根据县级行政单元的整体情况测算，而不能仅根据县级单元内的开发区估算。

③第（9）项填写主导土地开发程度对应的实际开发费用平均水平值，如当地有规定应另行缴纳的、应纳入用地成本的市政配套费用，应一并计入本项，并在备注中以“开发成本含市政配套费XX万元/亩”加以说明；若开发周期较长，可填写开发周期内实际开发费用的平均水平值。（注意：未纳入用地成本的市政配套费用不能计入该项，例如：按建筑面积缴纳的市政配套费用不计入填报。）
④第（10）项，填写的是当地普遍执行的、在征地中直接收取的各类税费之和的平均水平值。注意：如某些费已在其他栏目中包含，此处不应重复加计。

	区县主导土地开发程度
	主导土地开发程度成本(万元/亩)
	相关税费合计(万元/亩)
	其他成本（万元/亩）

	
	
	
	

	(8)
	(9)
	(10)
	(11)

	五通一平
	8.6
	5.6　
	0.4

	五通一平
	5.3
	3.5　
	　

	三通一平
	5
	2.57
	　


⑤第（11）项，填写除征收补偿安置费用、开发成本、相关税费之外，如另有实际构成当地新增建设用地成本的其他费用，并在备注（第17项）中注明具体内容，可为经验值；若没有，则该项不用填报。（注意：本应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或收益中计提，但当地有明确规定需由土地使用者向政府另行缴纳的各类专项资金填入该项。）
示例如下：
	县(区、市、旗)
	行政区划代码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
(万元/亩)
	区县主导土地开发程度
	主导土地开发程度成本(万元/亩)
	相关税费合计(万元/亩)
	其他成本（万元/亩）
	备注

	
	
	最高水平值
	最低水平值
	平均值
	
	
	
	
	

	(3)
	(4)
	(5)
	(6)
	(7)
	(8)
	(9)
	(10)
	(11)
	（17）

	XX市
	341282
	14.2
	3.8
	7
	五通一平
	6
	5.8
	1.6
	其他成本是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XX县
	341623
	8.5
	8.5
	8.5
	三通一平
	4
	3.13
	
	

	XX县
	666666
	8.5
	7.8
	8
	五通一平
	6
	4.5
	
	开发成本含市政配套费0.5万元/亩


⑥第（12）－（14）项，填写商服、住宅、工业基准地价在本县级单元内的最低级别的地价水平值（地面价），并在备注内说明地价内涵；若未在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范围内，则填写最邻近区域的商服、住宅、工业基准地价最低级别的地价水平值（地面价）。

⑦第（15）项，填写本市（县）住宅末级地内商品住房的实际平均销售价格，不能填写如基准房价等政策性标准，可为市场调查值、一般统计值等。

（四）表四：工业用地实例成本调查表

1、表格设计目的

本表用于调查各地具体工业用地案例成本费用，旨在掌握全国各地工业用地案例成本费用的构成情况。

2、表格基本要求

本表以县级行政单位为基本单元，填写征收时间发生于近五年内，开发区内、外至少各6个新增建设用地（来自农用地、未利用地征转用）的已供或拟用于工业用地（不含采矿用地）案例实际发生的用地成本，若采用分批次征转用，然后再分宗供应的，可以按批次征转用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填写，并在备注栏中注明；选择的案例土地成本应该能够体现本县级单元内高、中、低三个水平，并且具有区域代表性；案例数量不足则填写5年内的所有案例；可以根据案例个数自行增减行。
（1）通用格式

①表中涉及实例名称，应包含土地使用者名称及宗地号，可采用 “XX公司XXX号地”格式；若以一个征地批次作为实例，则填写批次名称。
②表中“电子监管号”指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监管号。
③表中涉及日期的栏目按“XXXX.XX”(如2012.09)格式填写。

④表中涉及的开发区统一编码按随表下发的开发区统一编码填写。
⑤表中涉及土地等别，按阿拉伯数字（如“1、2”）填写。

⑥表中成本均以“万元/亩”为单位；基准地价以“元/平方米”为单位。

⑦表中开发程度按“X通一平”格式填写，不能填百分数（如100%）。

（2）重点栏目填写说明及示例

①第（8）项填写案例所在区域的区域类型代码，具体包括 1、2、3、4、5、6，其中：“1”表示案例位于2006年国家备案并公告的开发区面积范围内；“2”表示案例位于国家公告开发区范围之外的规划发展区内；“3”表示案例位于跨行政单元的规划发展区内；“4”表示案例位于本行政单元内国家公告开发区的代管区内；“5”表示案例位于跨行政单元的代管区内；“6”表示案例位于开发区外。若填写的是“3”、“5”，需在备注（第31项）中标注所涉及的相关区域的土地等别。

②第（9）项若以一个征转用批次作为实例的，或为尚未供出的土地，则不用填写。

	实例名称
	所在开发区区域类型
	电子监管号

	(6)
	(8)
	(9)

	2012-3批次
	1
	

	2009-1批次
	1
	


③第（11）项填写的是案例实际发生的平均土地补偿费，按区片价形式补偿的地区，如确实无法区分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的比例，将总数填入该栏目，并务必在备注中注明“土地补偿中含安置补助”字样。

第（12）项填写的是案例实际发生的，以货币形式支付的直接安置补助费用。

第（13）项填写纳入征地成本中的社保费用，个别地区若将社保费用纳入土地补偿费中，也将数值填写在该栏，备注中注明“社保费用纳入土地补偿费”；个别地区单独收缴的社保费用也填入该栏，备注中注明“社保费用单独收缴”；该项不包括政府从土地有偿收益中另行提取的社保费用。（例如：XX市，社保补贴一部分在土地补偿费中，另一部分在安置补助费用，则一律填入第13项，并在备注中注明。）
第（14）－（16）项分别填写案例实际发生的青苗补偿费、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其他杂物等的补偿费。

第（17）－（19）项填写实际发生的不同实物补偿安置方式按当时市场价折算的货币金额，其中：留地安置的，仅考虑对于此地政府付出的成本，按下式计：留地安置折算金额=（第11项土地补偿费+第12项安置补助费）*留地面积比例，其中留地面积比例=留地面积/征地总面积，不考虑用途转变后的市场价格；人员就业折算金额为政府为本次征地行为一次性支出的人员就业、培训等费用；其他实物如商品房、门面等补偿安置应按征地发生时的市场价来折算金额。

第（20）项填写除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构筑）物补偿费、实物补偿安置折算费用外的，案例征地中发生的奖励、补助等其他实际支付款项。

注意：第（12）－（20）项中，有则填，没有则不用填报。

总体来看，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包含如下费用：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土地补偿费（11）+安置补助费（12）+青苗补偿费（14）+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15）+其他杂物补偿费（16）+留地安置折算金额（17）+人员就业折算金额（18）+其他实物补偿安置折算金额（19）+奖励、补助等其他费用（20），示例如下：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万元/亩）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地上附着、构筑物补偿费
	实物补偿安置折算额
	其他

	
	　
	其中社保补贴
	青苗补偿费
	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
	其他杂物补偿费
	留地安置折算金额
	人员就业折算金额
	其他折算金额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68
	0.748
	
	0.08
	13.33
	
	
	
	
	


示例中，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0.68+0.748+0.08+13.333＝14.841万元/亩

④第（21）、（22）项填写案例（拟）出让时政府实现的土地开发程度及其对应的开发费用；如当地有按规定应另行缴纳的市政配套费用，也应纳入计算一并填入（22）项，并在备注中注明“开发费含市政配套费XX万元/亩”。

⑤第（23）－（27）项填写案例实际征收的各项税费。其中：第（27）项填写当地有应纳入征地成本的其他税费，不得与土地开发费用（第22项）重复；第（26）和（27）项有则填，没有则不填。
相关税费（23）=耕地开垦费（24）+耕地占用税（25）+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26）+其他税费（27）
示例如下：
	相关税费（万元/亩）

	合计

	　
	耕地开垦费
	耕地占用税
	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其他

	(23)
	(24)
	(25)
	(26)
	(27)

	2.35
	0.4
	1.75
	　
	0.2

	2.15
	0.4
	1.75
	
	


其中，相关税费：2.35＝0.4+1.75+0.2

2.15＝0.4+1.75
⑥第（28）项填写本应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或收益）中计提，但当地有明确规定需由土地使用者向政府另行缴纳的各类专项资金；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有则填，没有则空，也可自行增列；调查表明，部分地区向土地使用者另行收取“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则应填入此处。注意：（28）＝（28－1）+（28－2）+（28－3）+…，示例如下：
	其他成本（万元/亩）（28）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教育资金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

	1.067
	
	
	0.05
	
	
	

	2.2667
	0.6267
	0.6876
	0.1603
	0.1442
	0.1781
	

	2.2667
	0.6267
	0.7032
	0.1864
	0.1678
	0.2071
	


示例中，第一行中的其他成本为：1.067+0.05＝1.117；第二行和三行可能填写错误，因为第二和第三行其他成本全部填满，很可能是错误理解了填写要求，把政府实际从土地出让收入中计提的各专项资金全部填写到此处了。
总体来看，工业用地案例成本包括如下成本：

工业用地案例成本＝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土地开发费+相关税费+其他成本

⑦第（29）项，按实际发生值填写。如当地政府对土地出让金和政府纯收益有文件明确予以规定的，可按规定测算数值后填写，同时，在备注中填写相关政策文件的名称和文号，并以附件的形式上报政策。

	政府纯收益(万元/亩)
	所在级别工业基准地价(元/平方米）

	（29）
	（30）

	2.304
	105


⑧第（30）项填写案例所在级别的工业基准价（地面价），并在备注（第31项）中注明基准地价内涵；若未在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范围内，则填写最邻近区域的工业基准地价最低级别的地面价格。示例如下：
	所在级别工业基准地价(元/平方米）
	备注

	（30）
	（31）

	209
	超出政府公布中心城基准地价的工业用地范围


（五）表五：批次建设用地征地实例基本情况表

1、表格设计目的

本表用于调查了解各城市来自新增建设用地的商住用地案例的成本费用及其出让价格。

2、表格基本要求

本表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填写，在各城市内自行选择征地时间位于近五年内的，有较好代表性的，3个批次征收用地，且其征收的土地已经（或部分已经）以熟地出让的方式供出作为商住用地（供地案例不少于6个）；若批次不足3个则填写5年内所有批次，批次内商住案例数量不足6个则填写批次内所有案例；批次内选择的案例土地成本应该能够体现高、中、低三个水平，具有区域代表性。

表格中（5）－（23）项填写批次土地征收情况，涉及数据为批次整体均值，按面积加权计算；（24）－（29）项填写批次内具体供出的商服、住宅或商住混合案例情况，供地案例必须来自相应的批次。（见19页示例）
（1）通用格式

①表中批次名称填写征地批次名称（编号）。

②表中位置是指四至或相邻街道，在实地考核中可找到该位置。

③本表涉及日期的栏目按“XXXX.XX”(如2012.09)格式填写。

④表中涉及实例名称，应包括土地使用者及宗地号，采取“XX公司XXX号地”格式。

⑤表中成本均以“万元/亩”为单位；基准地价以“元/平方米”为单位；面积以“亩”为单位；人数以“人”单位。

（2）重点栏目填写说明及示例

①（5）－（23）项填写批次土地征收情况，主要体现批次的整体均值，按面积加权测算。（见19页示例）
若批次征地跨几个村，位置填写几个村合并的大范围；涉及的征收前人均耕地面积和需安置的总人数，填写合并范围后测算的征收前人均耕地面积和需安置的总人数；涉及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和土地开发成本则填实际发生的按面积加权测算的均值。（见19页示例）
主要所在区位（第7项）填写代码，位于城乡结合部填写1，位于近郊区填写2，位于远郊区填写3。

第（8）项填写征地批准时间。

第（9）、（11）、（12）征地总面积、征收前人均耕地面积、需安置总人数根据批次实际情况填写。
征地前的土地主要用途（第10项）填写“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其他”，而供地规划用途（第29项）则需填写“商服”、“住宅”、“商住混合”等。

由于有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情况，征地总面积并不一定等于征收前人均耕地面积与需安置总人数之积。
	征地总面积(亩)
	征收前土地主要用途
	征收前人均耕地面积(亩)
	需安置总人数（人）

	
	
	
	

	
	
	
	

	
	
	
	

	(9)
	(10)
	(11)
	(12)

	118.21
	建设用地
	1.2
	92

	341
	农用地
	1.3
	


1.2×92≠118.217，征地总面积不等于征收前人均耕地面积与需安置总人数之积。

②第（13）－（20）项，填写批次用地征收补偿安置实际发生的整体均值。
第（13）项填写批次用地实际发生的土地补偿费，按区片价形式补偿的地区，如确实无法区分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的比例，可将总数填入该栏目，并务必在备注中注明“土地补偿中含安置补助”字样。

第（14）项填写批次用地以货币形式支付的直接安置补助费用。

第（15）项填写纳入批次用地征地成本中的社保费用，个别地区若社保费用纳入土地补偿费中，也将数值填写在该栏目中，在备注中注明；个别地区单独向土地使用者收缴的社保费用也填入该栏，并在备注中注明“社保费用单独收缴”字样；该项不包括从政府土地有偿收益中另行提取的社保费用。

第（17）－（19）项填写实际发生的不同实物补偿安置方式按当时市场价折算的货币金额，其中：留地安置的，仅考虑对于此地政府付出的成本，按下式计：留地安置折算金额=（第13项土地补偿费+第14项安置补助费）*留地面积比例，其中留地面积比例=留地总面积/征地总面积，不考虑用途转变后的市场价格；人员就业折算金额包括政府为本次征地行为一次性支出的人员就业、培训等费用；其他实物如商品房、门面等补偿安置应按征地发生时的市场价来折算金额。
第（20）项，填写除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上物补偿费、实物补偿安置折算费用外的，批次用地征地中发生的奖励、补助等其他实际支付款项。

注意：第（14）项－（20）项有则填，没有则不用填。

总体来看，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包含如下费用：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土地补偿费（13）+安置补助费（14）+青苗及地上物补偿费（16）+留地安置折算金额（17）+人员就业折算金额（18）+其他实物补偿安置折算金额（19）+奖励、补助等其他费用（20）
示例如下：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万元/亩）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青苗及地上物补偿费
	实物补偿安置折算额
	其他

	
	　
	其中社保补贴
	
	留地安置折算金额
	人员就业折算金额
	其他折算金额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225
	2.45
	　
	0.5
	　
	　
	　
	　


示例中，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1.225+2.45+0.5＝4.175万元/亩

③第（21）项填写该批次土地征收后，供出前，达到熟地条件时的平均开发成本费用，按面积加权平均测算。
④第（22）项填写该批次在征地中实际收取的各项税费平均值。
⑤第（23）项填写该批次在征地中实际收取的，实际构成了用地成本的各项费用平均值。（比如：本应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或收益中计提，但当地有明确规定需由土地使用者向政府另行缴纳的各类专项资金。）
⑥第（24）-（29）项填写批次内6个已供商服、住宅用地的案例实际情况。
	商住供地情况

	实例名称
	电子监管号
	供地面积(亩)
	出让价款(万元)
	规划容积率
	规划用途

	
	
	
	
	
	

	
	
	
	
	
	

	(24)
	（25）
	(26)
	(27)
	(28)
	(29)

	XX市元一置业有限公司
	xxx
	36.8
	5920
	1.0～2.5
	商住用地

	谐诚置业有限公司2011-102号地
	xxx
	15.3
	466
	不大于1.5
	商住混合

	海振2011-101号地
	xxx
	6.36
	340
	不大于2.0
	商住混合


⑦第（30）项，填写供地案例所在级别相同用途的基准地价（地面价），并在“备注”中注明基准地价内涵。
	批次名称
	位置
	主要所在区位
	征地时间
	征地总面积
	征收前土地主要用途
	征收前人均耕地面积
	需安置总人数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万元/亩）
	土地开发成本
	相关税费
	其他成本
	供地情况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青苗及地上物补偿费
	实物补偿安置折算额
	其他
	
	
	
	实例名称
	电子监管号
	供地面积
	出让价款
(万元)

	
	
	
	
	
	
	
	
	
	　
	其中社保补贴
	
	留地安置折算金额
	人员就业折算金额
	其他折算金额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相山区2010年第1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101省道东土楼新村北
	1
	XX
	130.9
	建设用地
	0.6
	0
	1.58
	2.37
	　
	0.3
	　
	　
	　
	　
	　
	
	
	淮北昊佳房地产开发公司
	XXX
	10.7
	680

	相山区2009年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相山南路东，规划碱河路北
	2
	XX
	　572
	农用地
	0.23
	15
	1.58
	2.37
	　
	0.8
	　
	　
	　
	　
	　
	
	
	石油XX分公司
	XXX
	4.5
	1000

	
	
	
	
	
	农用地
	0.23
	249
	1.58
	2.37
	　
	1
	　
	　
	　
	　
	　
	
	
	置业公司
	XXX
	75.4
	15010

	
	
	
	
	
	农用地
	0.23
	451
	1.58
	2.37
	　
	1
	　
	　
	　
	　
	　
	
	
	联创房地公司
	XXX
	136.5
	17760

	
	
	
	
	
	农用地
	0.23
	392
	1.58
	2.37
	　
	0.9
	　
	　
	　
	　
	　
	
	
	相湖投资公司
	XXX
	118.8
	21510

	
	
	
	
	
	农用地
	0.23
	191
	1.58
	2.37
	　
	0.9
	　
	　
	　
	　
	　
	
	
	龙岗房地开发公司
	XXX
	58.1
	12200


   错误：同一批次征地案例中，第（10）项－第（21）项直接填写批次实际发生的平均值就行，不要分别填写；批次案例中至少要填写6个供地案例。 

（六）表六：工业用地二级市场实例调查表

1、表格设计目的

本表用于调查各城市工业用地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旨在了解全国各城市工业用地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2、表格基本要求

本表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填写近五年内一级市场出让的，且发生过转让、转租、抵押等二级市场交易方式之一的工业用地案例；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所辖各区不少于9个案例，地级城市所辖各区不少于6个案例；若调查单元发生过抵押案例，则填写的案例中至少应有一个抵押案例；若案例数量不足，则填写近五年内一级市场出让的、发生过二级市场交易的所有工业用地案例。
（1）通用格式

①表中涉及实例名称，应包括原土地使用者和宗地信息，可采取“XX公司XXX号地”格式。

②表格中“电子监管号”是指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监管号。

③表中位置是指四至或相邻街道，在实地考核中可找到该位置。

④表中涉及日期的栏目，按“XXXX.XX.XX”格式（如2010.09.15）填写。

⑤表中出让方式填写“协议”、“招标”、“拍卖”、“挂牌”等具体方式。
⑥表中涉及到年期的，单位为“年”。

⑦表中价格以“元/平方米”为单位；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

（2）重点栏目填写说明及示例

①第（6）－（13）项填写实例在一级市场的出让情况。

规划容积率（第12项）按出让中的规划条件填写，可以为区间值。
	土地一级市场出让时的情况

	出让时间
	出让价格
(元/平方米)
	出让方式
	规划容积率
	出让年期

	
	
	
	
	

	（9）
	（10）
	（11）
	（12）
	（13）

	2012.2.9
	255
	挂牌
	≥0.7
	50

	2011.9.30
	270
	挂牌
	1.2
	50

	2011.8.17
	255
	挂牌
	≥0.7
	50


②第（14）－（21）项填写实例二级市场交易中最近一次交易情况。注意：尽量填写二级市场的土地交易价格，若以房地一体形式进行交易，实在无法剥离土地价格的，可填写房地价格，但须在备注中注明“含房屋价格”字样。
在“出租”情况下，房地年租金、土地年租金若无法同时填写，可仅填一项。
在“抵押”情况下，如“评估”与“抵押”价格难以同时填写，至少要填写一项；抵押单价可以按登记的抵押总金额除以抵押总面积。

注意：若案例二级市场采取分割交易方式的，则交易面积就小于实例一级市场出让面积。

	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交易
时间
	交易面积（平方米）
	现状容积率
	转让价格（元/平方米）
	出租（元/平方米）
	抵押（元/平方米）

	
	
	
	
	房地年租金
	土地年租金
	评估价格
	抵押价格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011.08.12
	11995.4
	0.8　
	500
	　
	　
	　
	　

	2011.8.31/2013.5
	94671.4
	0.7　
	157
	　
	　
	157
	　

	2012.12.31/2013.2.8
	18543
	0.8　
	215
	　
	　
	215
	　


示例中的错误：交易时间应填写交易时点；第（17）项－（21）项只需填写最近一次的交易情况，无须填写多次交易情况。
（七）表七：工业用地转用途实例调查表

1、表格设计目的

本表用于调查各城市工业用地转变用途的补缴地价情况。

2、表格基本要求

本表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填写通过熟地出让的进入一级市场，近五年来发生过转为商服、住宅、办公等其他用途，并且用地使用权人未发生改变的全部工业用地案例。注意：该表格填写的既包括采取协议方式转变用途的，也包括采取招拍挂方式转变用途的，但用地使用权人一定没有发生改变；若转用途后,原使用权人注册了新的名称，须在备注中注明；表内涉及填写的土地价格为地面价。
（1）通用格式

①表中涉及实例名称，应包括原土地使用者和宗地信息，可采取“XX公司XXX号地”格式。
②表格中“电子监管号”是指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监管号。

③表中位置是指四至或相邻街道，在实地考核中可找到该位置。

④表中涉及是否提问方式的，必须填写“Y”或“N”。

⑤表中涉及日期的栏目，按“XXXX.XX.XX”格式（如2010.09.15）填写。

⑥表中出让方式填写“协议”、“招标”、“拍卖”、“挂牌”等具体方式。

⑦表中涉及到年期的，单位为“年”。

⑧表中价格以“元/平方米”为单位；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

（2）重点栏目填写说明及示例

①第（6）－（14）项填写案例一级出让市场状况，其中出让价格填地面价。

②第（15）－（23）项填写实例转用途后的情况。

转用面积（第16项）：若实例采取分割转用途的，则转用面积就小于一级市场实例的出让面积（第8项）。

转用途后规划容积率（第19项）按转用后的规划情况来填写，可以为区间值。

第（20）项填写的是转用途后的新用途条件下的土地评估价格（地面价）。

第（21）项填写的是实际补交的土地地面价价款（注意：这里应填写单位价款），如果当地对补地价的数额有相关政策规定，则填写按相关政策规定实际缴纳的土地差价，同时应在（24）项备注中标出补缴款的政策文件的名称和文号，并以附件的形式上报政策。

第（23）项填写的是转用途后的该用途案例所在级别的基准地价。 
	转用途情况
	备注

	转用途批准时间
	转用面积（平方米）
	转用后的批准用途
	转用途后批准使用年期
	转用途后规划容积率
	转用途后的土地评估价格(元/平方米) 
	补缴地价款数额(元/平方米) 
	转用途后是否完成登记手续 
	转用时点的基准地价（元/平方米）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011.3.11
	470
	商住混合
	商服40年住宅70年
	≤2.5
	1136
	610
	Y
	600
	

	2011.10.11
	5200
	商住混合
	商服40年住宅70年
	≤4.1
	1200
	600
	Y
	590
	按《XX人民政府关于补缴地价款的通知》（X政{2013}22号）执行

	2012.9.24
	6800
	商服
	40
	小于2.5
	925
	500
	N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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